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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GoBack]法制审核规定（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重大行政执法行为的监督，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促进建设行政执法工作程序化、规范化，根据《行政处罚法》、《建设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定》、《安徽省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规定》及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要求，结合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是指在开展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各类行政执法时，对涉及重大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的、情况复杂、涉案金额大或者对行政相对人有重大影响的案件作出的处理决定。
第三条 重大行政执法决定作出前须经法制机构对拟作出的决定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审核。未经法制审核或者审核未通过的，不得作出决定。
第四条下列重大行政执法决定事项，须经法制机构审核：
（一）责令停业整顿、吊销资质证书、 执业资格证书、没收违法建筑物、构筑物和其他设施、以及处以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决定；
 （二）法律适用有疑义的行政许可案件；
 （三）行政强制执行案件；
 （四）其他应当经过法制审核的行政执法案件和事项。
第五条 法制机构审核重大行政执法案件或事项，主要审核以下内容： 
　　（一）行政执法主体是否合法，是否符合法定职权； 
　　（二）认定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凿、充分； 
　　（三）适用法律、法规或者规章是否准确；　　
（四）程序是否合法，是否属于需要集体讨论决定的重大执法案件； 
　　（五）自由裁量权是否准确适当； 
　　（六）其他应当审核的内容。 
第六条 法制机构审核拟作出的重大行政执法决定，以书面审核为主。必要时，可以向当事人和执法机构的办案人员了解情况。
第七条 法制机构对拟作出的重大行政执法决定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审核：
（一）是否超越本机关执法权限；
（二）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凿，适用依据是否准确；
（三）行政裁量权行使是否适当；
（四）程序是否合法；
（五）法律文书制作是否规范；
（六）其他依法应当审核的内容。
第八条 法制机构对拟作出的重大行政执法决定进行审核后，应当根据下列不同情况分别作出处理：
（一）认为符合本机关执法权限，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准确，行政裁量权行使适当，程序合法，法律文书制作规范的，提出同意的审核意见；
（二）认为存在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适用依据错误、行政裁量权行使不适当、违反法定程序、法律文书制作不规范等情形的，提出纠正的审核意见；
（三）认为超越本机关执法权限的，提出移送有权机关处理的审核意见。
法制机构应当在提出的审核意见中说明理由。
第九条 法制机构在收到重大行政执法决定送审材料后，应当在3个工作日内提出书面审核意见交执法机构。情况复杂的，经行政执法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2个工作日。
第十条 执法机构对法制机构的审核意见有异议的，可以自收到审核意见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书面提请法制机构复审。法制机构应当自收到书面复审申请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提出书面复审意见交执法机构。执法机构对法制机构的复审意见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复审意见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提请行政执法机关集体讨论决定。
第十一条 法制机构审核后制作形成的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书面意见，交由执法机构入卷归档。
第十二条 法律、法规、规章，国务院及其部委的文件，省政府的文件对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三条 下级行政执法机关可以根据本地实际对上级行政执法机关制定的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规定进行细化。
第十四条  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